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初5487号

原告:陶中平,男,1973年1月6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连新路12号1幢2单元6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01062231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杜一国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    被告:湛顺芬,女,1970年9月4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160号15幢25-1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09041900。
原告陶中平与被告湛顺芬排除妨害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陶中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一国、被告湛顺芬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陶中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停止侵害，从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门面搬离，将两间门面交原告管业使用。事实和理由：陶中平与湛顺芬原系夫妻关系，后经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，夫妻共同财产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门面归陶中平所有，后经丰都县法院强制执行，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门面过户登记为陶中平所有，此后陶中平请求湛顺芬搬迁，但被湛顺芬拒绝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湛顺芬辩称，调解离婚，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门面归陶中平所有是事实，但被告没有收入来源，靠在此门面做生意为生，被告愿意用其他房屋互换，或者折价补偿。且被告已进行了装修，原告应当补偿装修费用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陶中平与湛顺芬原系夫妻关系，后经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，一、陶中平与湛顺芬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；二、婚生女陶娇交随离湛顺芬生活，陶中平于2018年4月1日起每月10日前支付抚养费1500元至其18周岁止；三、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龙城大道160号14幢25-1住房（306房地证2015字第05103号）归湛顺芬所有，陶中平自调解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；四、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商用门面两间（登记权利人湛顺芬，306房地证2015字第11081、306房地证2015字第11082号）归陶中平所有，湛顺芬自调解生效之日起30日内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；五、夫妻共同债务尚欠后湛顺英借款5万元及按揭款107582.43元及物业费2475元，由经陶中平负担；六、坐落于丰都县名山街道连新路12号1幢2单元6-2住房1套归湛顺芬所有；七、出售车款8万元归湛顺芬所有。协议生效后陶中平清偿了银行按揭款并申请都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经执行，于2018年9月29日将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门面过户登记为陶中平所有，但该两间门面仍然被湛顺芬占用，经陶中平请求搬迁，被湛顺芬拒绝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（2018）渝03民终833号调解书、渝（2018）丰都县不动产第000991035号房屋产权证、渝（2018）丰都县不动产第000991200号房屋产权证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院认为，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两间门面房屋，已经法院确认归原告陶中平所有，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，依法原告陶中平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的权利，现该房屋被被告湛顺芬占有使用，经原告请求拒不交付，属于侵权行为，应承担停止侵害，归还房屋的法律责任。被告湛顺芬主张的添附等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，可依法另案起诉，其理由在本案不能成立，不予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法》第九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被告湛顺芬停止侵害，并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从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观景路5幢82号、83号两间门面房屋中搬迁，将该两间房屋交付给原告陶中平占有使用。
案件受理费80元，减半收取40元，由被告湛顺芬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

书　记　员　杨明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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